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
河海委研[2009] 17 号


关于开展2009年度潘家铮水电奖学金

研究生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相关学院：

根据潘家铮水电科技基金理事会基金秘字［2009］第10号文《“关于开展2009年度潘家铮水电奖学金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”》和《潘家铮水电奖学金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我校现开展2009年度潘家铮水电奖学金申报工作。为做好研究生候选人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

水文水资源学院、水利水电学院、交通学院、海洋学院的水电水利专业全日制在读硕士及博士生。
二、评定条件

1、 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在现学历阶段未受过行政处分；

2、 刻苦学习，奋发成才，基本理论扎实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在校内和省以上统考、竞赛中成绩优良；

3、 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具有较宽的专业技术及相关知识，在科研方面有较高水平或突出成果。

4、 在中情所期刊源或CSSCI刊源上正式发表本专业领域学术论文2篇以上（署名为河海大学，本人为第一作者，或本人为第二作者、导师为第一作者），博士研究生必须在中情所期刊源或CSSCI刊源上正式发表本专业领域学术论文3篇以上（署名为河海大学，本人为第一作者，或本人为第二作者、导师为第一作者）；

5、 身心健康，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。

   凡在全国各类竞赛中获奖以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（SCI、EI、22种CSSCI刊源及相当于三大检索论文、署名为河海大学）者优先推荐；
三、名额分配与奖金

潘家铮水电奖学金2009年度分配我校评定名额为6名，其中研究生2名，奖金为人民币8000元∕人。上述参评学院每学院推荐2名候选人，最终由学校评审委员会评选2名研究生候选人报送潘家铮水电科技基金秘书处评审。 
四、要求

1、 申报学生需认真填写《“潘家铮水电奖学金”研究生申请推荐表》（见附件1）并附获奖证书复印件及教学秘书签字确认的成绩单；现阶段已发表论文杂志封面、目录页及首页（如被检索、收录须付相关证明材料）。另外本人需提交1000字左右的申报材料，材料包括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、社会工作、创新实践等诸方面取得的成绩。

2、 各学院按评选要求，经全院公示后于10月28日上午11：00前将推荐表、申报材料报至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，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
附件： 1、“潘家铮水电奖学金”研究生申请推荐表
       2、“潘家铮水电奖学金” 研究生申请汇总表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
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
“潘家铮水电奖学金”研究生申请推荐表

	申请人
	
	所在学校
	
	照片
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

	攻读学位
	
	政治面貌
	
	

	专  业
	
	学  号
	
	

	导师姓名
	
	研究生类别
	□博士生     □硕士生

	学习成绩及排名
	

	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
	

	研究生学术研究成果、论文发表及获奖情况
（可另加附页）
	

	导师对研究生评定意见
	导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校领导

小组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潘家铮水电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2009“潘家铮水电奖学金”研究生申报汇总

	序号
	姓名
	学院
	学号
	获奖经历
	成绩
	论文发表
	备注


备注：1、论文主要参照已发表情况，如未发表的必须明确注明
      2、论文按发表时间排序，附件必须与汇总表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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